
神木市2023年高校招生考试考生资格审查表

    网报号： 联系电话：

姓　名 　 性别 民族 考生类型

免冠近照
背景不限

身份证号

学籍号

高中学业水平考籍号 
 中考所在县区

及年份 

残疾类型及等级
二代残疾

证号

学习简历

时 段 时     间 就读学校(写学校全称) 证明人

初 中     年  月至    年  月

高 中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有关考生户口信息由户籍管理部门负责如实填写

户主 户口编号 是否农村户籍

户口所在地

何时何因由何地迁入 是否在陕满三年
(截至2023年8月31日)

      负责人签名：　　　   　　经办人签名：                 户籍管理部门盖章        

                                                                  月   日 

班主任
审查意见

(回籍生、往届生不办理此项）

   签名：    
                                             月   日

所在学校
审查意见

(回籍生、往届生不办理此项）

　　　　学校盖章                  校长签名：　　　　　　　　    
　　　　                                   　　　　　  月   日

报名资格
初审意见

学籍
审核

户籍
审核

报名资格
复审意见

          

   月   日 

注：1、考生类型指城镇应届、农村应届、城镇往届、农村往届。

　  2、考生二代身份证、户口页复印件及相关证明材料应粘贴在本表背面。
　　3、表中所填写项目书写应规范工整、不得涂改，否则不予审核。
　　4、残疾考生报名时没有填写残疾栏信息，视为放弃考试便利申请。



2023年高考报名资格审查应提供的材料

资
格
审
查
表

身份
证及
复印
件

户口簿
及户主
页与本
人页复
印件

回户籍
地报名
学籍证
明及思
想政治
品德考
核表

非在校
生学籍
证明及
思想政
治品德
考核表

往届高
考档案
或学籍
档案

毕业证
书原件
及复印
件或同
等学力
证明

就读地参
加学业水
平考试准
考证或复
印件或成
绩单

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
子女在陕
参加高考
申请表

中专录取
审批表的
复印件(加
盖学校红
印章)

高校职业
教育单独
招生考生
资格审查

表

神木市就读
应届生

普高 ● ● ● ○

三校生 ● ● ● ○ ○

回籍考生

普高 ● ● ● ● ●

三校生 ● ● ● ● ○ ● ○

往届考生

普高 ● ● ● ● ● ● ○

三校生 ● ● ● ● ● ● ○ ○

注：应交材料标记为“●”的考生必须提供，标记为“○”的视实际情况提供。

材料种类

应
   交
      材
         料

考
生
类
别


